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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際選課申請流程 

一、法規依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準則 

二、申請期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三、辦理方式：請至「臺北科大教務處首頁→表單下載→課務組」下載申請表，並請參閱「五、作

業流程」辦理。 

四、注意事項：  

（一）本校學生辦理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所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限，且學生歷年校際選課

學分總數，不得超過所屬系所規定之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 

（二）外校學生依規定至本校辦理選課後，除因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不得辦理退選、退費。 

（三）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係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四校開放

日間部學生互選日間部課程免收學分費，大學部延修生則依原就讀學校之規定繳費。(四校

學生互選部分博雅課程採線上選課方式辦理，不受理紙本選課) 

五、作業流程： 

 

 

 

 

 

 

下載申請表 

臺北科大學生下載網址：http://oaa.ntut.edu.tw/ezfiles/1/1001/img/493/124101483.pdf 

外 校 學 生 下 載 網 址 ：https://oaa.ntut.edu.tw/ezfiles/1/1001/img/493/189302860.pdf 

完成選課 

完成繳費後，請將申請書正本送回臺北科大教務處課務組，並將影本於申請截止日前分送： 

(1)接受選課學校教務單位；(2)接受選課學校系(所)；(3)原就讀學校(系)所；(4)學生自存。 

臺北科大學生至外校選修 外校學生至臺北科大選修 

原就讀學校 
 

1.系(所)主管簽核 
2.教務單位 

原就讀學校 
臺北科大 

1.系(所)主管簽核 

2.教務處課務組 

臺北科大 

1.授課教師 

2.開課系(所)主管 

3.教務處課務組 

4.出納組繳費 

校際接受選課學校 

1.授課教師 

2.開課系(所)主管 

3.教務單位 

4.出納組繳費 

公告外校學生個人學號 

1.本校加退選結束後，學生自行至教務

處訊息公告查詢 

2.外校生可用學號登錄本校「校園入口

網」查看所選課程大綱及課程資料 

開課與選課 

1.本校課務組編列課號、設定開課 

2.學生自行上網確認選課資料 

寄送成績 

1.期末任課教師提交成績予本校註冊組 

2.本校註冊組寄發成績通知單至外校生

原就讀學校 

期末成績 

1.待他校成績寄達本校註冊組，註冊組輸

入成績 

2.學生可上網查詢或列印成績單 



106.01 修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校際選課申請表      本校生至外校選課 

選課學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校際選課期限：依接受校際選課學校規定 

壹、申請學生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學 號  

就讀系所  姓  名  

就讀班級  性  別 □男  □女 

學 制 □大學部 □研究所 身份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貳、選課資料 

開課學校：                          (請填寫全名)                    

 
開課系所

班別 

課號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中、英文皆必填) 

學分 
上課時間 
例:一(56) 

任課教師簽章 課程程度 

1   
中： 

英：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2   
中： 

英：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參、審核(請依照數字順序簽核) 

1.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核定 

所屬系所核定(1) 教務處核章(2) 

□計入 □不計入 專業必修畢業學分：  

 (可抵課程名稱：              ；代碼 7 碼          )   

□計入 □不計入 系所專業選修畢業學分 

□計入 □不計入 跨系所(校)專業選修畢業學分 

□計入 □不計入 博雅選修畢業學分：       向度 

註：學生畢業時，不得因上述核定而逾越本校校際選課實施

準則及學生所屬系所訂定之選課規定，否則失效。 

系所主任核章 註冊組(研究生免會) 

指導教授簽章(大學生免簽) 課務組 

2.接受校際選課學校核定 

開課系所主任核章(3) 教務單位(4) 出納組繳費章(5) 

  (依他校收費標準收費) 註 1：本校日間部學生選修臺北

大學、臺北醫大與海洋大學

日間部課程免繳學分費。 

註 2：大學部延修生至以上三校

修習學分數納入本校修習學

分數，依本校規定繳費。 

注意事項： 
1.校際選課科目應以本校各系所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限；本校週二第 3、4節為大學部班週會時間，大學部請勿至
校外選課。 

2.校際選課應於本校加退選期限及接受校際選課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手續，並將申請表影送相關單位存辦，逾期不
受理。 

3.完成申辦申辦程序請學生自行影印 2份，正本送接受校際選課學校存查，影本 1份繳回本校，始完成選課，1份學
生自存。 

4.接受校際選課學校於學期結束後，將成績寄至「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務處」。地址：台北市 106忠孝東路三段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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